
1 
 

证券代码：603315          证券简称：福鞍股份         公告编号：2023-042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诉前财产保全《执行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诉前财产保全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冻结公司银行存款 4,000 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目前，该案件正处于诉前财产保

全阶段，申请人尚未对本次纠纷事项提起法律诉讼。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

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基本情况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 6 月 20 日收到内

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因工程合同纠纷，赤峰市

富岭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岭建筑”）向法院申请冻结了公司银行存

款 4,000 万元。 

各方当事人如下： 

申请人：赤峰市富岭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二、事实及请求 

（一）申请人主张的事实与理由 

2020 年 4 月，富岭建筑与公司签订《赤峰市富岭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燃煤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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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石灰回转窑生产线(1x300t/d)工程项目生产线设备采购、安装合同》及《附件

1：合同条款》、附件 2《技术协议》，约定富岭建筑将燃煤活性石灰回转窑生产

线(1x300t/d)工程项目发包给公司，工程地点巴林左旗，工程范围包括燃煤活性

石灰回转窑生产线项目全套技术支持，全部设备采购，现场安装及调试，直至项

目达产达标，合同总价 2,180万元，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收到富岭建筑设备

回款 1,148万元。 

鉴于上述协议及附件，现富岭建筑请求对公司名下 4,000 万元的资产进行

保全。 

（二）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裁定书》 

本院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四条、第一百零五条、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1、冻结被申请人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鞍山银行建钢支行账户(账

号：7200000000545267)，冻结金额为：10000000 元。 

2、冻结被申请人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账户，冻结金额为：

20000000元。 

3、冻结被申请人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账户，冻结金额为：

5000000 元。 

4、冻结被申请人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冻结金

额为：5000000 元。 

冻结期限一年。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 

需要续行查封的，应当在查封期限届满前30日向本院提出续行查封的书面申

请，逾期申请或者不申请的，自行承担不能续行查封的法律后果；履行义务后可

以申请解除查封。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

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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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在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三十日内不依法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本

院将解除财产保全。 

（三）工程合同产生纠纷的原因及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上述工程合同签订后，该项目于 2020年 11月开始投运，在后续验收过程中，

富岭建筑因与公司在产品能耗、产能等技术性指标问题产生分歧，由此产生纠纷。 

公司正积极核实相关情况，若后续收到起诉状，公司将根据起诉材料的具体

内容依法做出应诉、反诉等相关法律措施，坚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该案件正处于诉前财产保全阶段，申请人尚未对本次纠纷事项提

起法律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暂不确定。 

上述财产保全不包含公司开展业务所必须的经营性资产，暂不会对公司日常

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目前公司经营正常。 

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息

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23)内 0422 执保 412

号 

特此公告。 

 

辽宁福鞍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6月 22日 


